
附件1

怀柔区2026年小学入学工作实施方案

一、入学条件
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2020年8月31日以前出生），在怀柔区申请入小学，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怀柔区户籍的适龄儿童。
（二）具有本市非怀柔区户籍，在怀柔区有房屋产权家庭的适龄儿童；具有本市非怀柔区户籍的无房家庭，符合在怀柔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其父母在怀柔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条件家庭的适龄儿童。
（三）经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审核通过的非本市户籍家庭的适龄儿童。
二、入学方式及程序
（一）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
1.城区入学方式。
父母（以下简称“审核申请人”）在怀柔城区有房屋产权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需审核申请人将有效证件材料上传至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于6月13日至6月14日到区教委划定范围的小学办理入学手续。
2.镇乡入学方式。
户籍在怀柔区镇乡或审核申请人在怀柔区镇乡有房屋产权的适龄儿童，需审核申请人将有效证件材料上传至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于6月13日至6月14日到户籍所在地或审核申请人房产所在地镇乡小学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户籍在宝山镇、汤河口镇、琉璃庙镇、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的适龄儿童，可自愿选择到本镇域学校、汤河口镇中心小学、怀北学校寄宿或有学位的城区、平原镇乡小学就读。
本市非怀柔区户籍无房家庭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审核通过后，需审核申请人将有效证件材料上传至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于6月13日至6月14日到镇乡小学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二）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
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由审核申请人将本人在怀务工就业材料、在怀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上传至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审核后，于6月13日至6月14日到相关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审核申请人在城区内有房屋产权的，可到实验小学、第五小学、第六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办理入学手续；审核申请人在城区内没有房屋产权的，到区镇乡小学办理入学手续。
三、小学入学工作有关政策
（一）适龄儿童入小学，均需在5月6日至31日内由适龄儿童父母或其授权委托人，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https://yjrx.bjedu.cn/）—怀柔区—小学入学，完成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并在审核通过后打印《学龄人口信息采集表》予以确认。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市学龄人口信息采集系统进行网上登记注册，审核申请人须确保网上登记注册所填写信息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城区各小学入学登记时，严格按照划片范围和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原则上招收服务片内既有户口又有父母房屋产权，且户口与父母房屋在一起条件双符合的适龄生；适当招收服务片内有父母房屋产权单符合的适龄生。
（三）当城区学校（包括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学位不足时，按照“多校联合电脑派位”的方式进入城区有空余学位的小学就读；当镇乡学校学位不足时，按照“分配入学”的方式进入镇乡有空余学位的小学就读。
（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中关村一小怀柔分校、怀北学校入学学生，毕业后根据区内学校资源布局及学位情况，按当年入学政策升入初中。
四、各小学入学划片范围如下
（一）第一小学：泉河街道所属兴怀大街以北，滨湖北街以南，西起青春路，东至开放路；泉河街道所属滨湖北街以北，潘家园街以南，北斜街以东，东至迎宾路。
（二）第二小学：龙山街道所属南大街以北，泉河街道所属怀黄路以南，东至青春路，西至城区边界。
（三）第三小学
主校区：南大街以北，兴怀大街以南，西至青春路，东至迎宾路。
北校区：
1.湖光中街以北，北大街至怀黄路以南，青春路以西，长副坝路以东的适龄儿童，可双选到怀柔区第三小学（北校区）或怀柔区第二小学就读。
2.滨湖北街以北，北大街以南，北斜街以西，青春路以东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可双选到怀柔区第三小学（北校区）或怀柔区实验小学就读。
3.符合怀柔区第三小学（主校区）划片范围的适龄儿童。
（四）实验小学：泉河街道所属怀黄路—潘家园街东至迎宾路以北地区；北斜街以西至青春路南起滨湖北街向北至城区边界；芦庄和红螺镇村。
（五）第五小学：龙山街道所属府前东街向东延伸至城区边界、南大街向西延伸至城区边界以南地区。
（六）第六小学：开放路以东、兴怀大街的延长线以北；迎宾路以东、滨湖北街以北地区；东四村和大屯村。
（七）中关村三小怀柔学校：
1.府前东街以北，兴怀大街以南，西至迎宾路，东至铁路线；
2.南大街以北，府前东街以南，开放路以西，迎宾路以东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可双选到中关村三小怀柔学校或怀柔区第五小学就读。当报名人数超过剩余学位数时，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录取。
中关村三小怀柔学校入学范围内的同一个房屋产权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多孩子女家庭除外）。
（八）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
1.京密路以北，沙河以西，京密引水渠以南，雁栖河以东（含水岸雁栖、顶秀美泉小镇、雁舞园、栖美园）范围内有房屋产权家庭的适龄儿童可双选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或中关村一小怀柔分校就读。
2.符合城区学校划片（除张各长、郭家坞范围外）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当报名人数超过剩余学位数时，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录取。
（九）中关村一小怀柔分校：
1.户籍在雁栖镇或审核申请人在雁栖镇域内有房屋产权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2.审核申请人在雁栖镇域内有房屋产权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3.审核申请人租住在雁栖镇域内的适龄儿童。当报名人数超过剩余学位数时，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录取。
（十）北京第三实验学校：
具有雁栖镇户籍或审核申请人在雁栖镇域内有房屋产权和符合城区小学划片入学条件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均可报名。报名人数超过剩余学位数时，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录取。
（十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小学：
1.四渡河村、黄坎村、吉寺村、团泉村、局里村。
2.九渡河镇域内其他村庄的适龄儿童可双选到九渡河小学或九渡河学校就读。
五、相关工作要求
（一）区教委、各镇乡街道、学校、幼儿园要积极做好入学政策宣传工作。宣传《怀柔区2026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工作方案》、怀柔区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市区两级小学入学有关政策，要及时公布办学规模、服务片区、入学计划等信息。充分利用信息手段，把适龄儿童入学程序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宣传给学生和家长，让学生家长了解小学入学政策。设置专人负责信访工作，设立咨询电话，认真做好来信来访的接待与解释工作。小学入学工作期间，各单位要建立特殊情况会商机制和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平稳推进入学工作。
（二）入学政策咨询电话及地址。小学招生办公室电话：60639659、60639081；地址：怀柔区教育考试中心（怀柔区第四幼儿园南，迎宾北路7号）。
（三）纪检监察电话：61625790。




怀柔区2026年小学入学主要工作时间安排
	时  间
	工作安排

	4月30日前
	完成本区小学毕业生信息核对工作

	5月1日起
	开通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入学政策宣传门户

	5月6日至5月31日
	完成小学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5月13日至5月31日
	完成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工作

	6月初
	学校公布入学报名时间和报名条件及所需材料

	6月13日至6月14日
	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

	6月15日至7月3日
	区教委审批一年级新生入学名册

	7月上旬
	各小学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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